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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履约担保的公告 

  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

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

五次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以 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全资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履约担保的议案》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金屿进出口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厦门金屿”）拟向厦

门夏商粮食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夏商粮食”）连续交易不确定数量的饲料

原料产品并拟签订相关协议及合同，为促进厦门金屿业务发展，提高其经济效益

和盈利能力，公司拟为厦门金屿原料采购提供连带履约担保，有效期自 2020 年

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，至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厦门金屿进出口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7,000 万元（实收资本 7,000 万元） 

法定代表人：雷朝华 

成立日期：2008 年 10 月 27 日 

注册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水仙路 33 号第 11 层 B 单元 

经营范围：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（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），但国

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；饲料批发；其他贸易经纪与代

理；贸易代理。 

与本公司的关系：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厦门金屿资产总额为 387,665,647.71 元，负债总

额为 308,361,689.61 元，净资产为 79,303,958.10 元，营业收入为 1,109,077,881.67

元，净利润为 470,520.75 元，上述数据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审计。 

三、拟签署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担保方式：连带责任保证。 

（二）保证担保范围及主要内容：厦门金屿与夏商粮食连续交易（包括但不

限于买卖、代理采购或进口等）不确定数量的鱼粉、鸡肉粉、肉骨粉、乳清粉等



饲料产品签订的所有协议书或合同（包括但不限于内贸/进口代理采购协议书、

买卖合同、赊销合同、预付合同等在内的所有协议书、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等，以

及厦门金屿出具的承诺函、确认书等函件）以及厦门金屿向夏商粮食开立的担保

书，夏商粮食依据上述协议而享有的对厦门金屿的全部债权的本金、利息（包括

法定利息、约定利息）、代理费、银行费用、仓储费、物流费、通关费用、违约

金、损害赔偿金、汇率损失（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）、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

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、保全费用、诉讼保全保险费、律师费用、公证费用、执行

费用等）、因厦门金屿违约而给夏商粮食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。 

（三）担保期限：有效期自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，至 2021 年年

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止。 

四、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金额 

截至 2021 年 4 月 28 日，公司对全部下属控股子（孙）公司提供担保的借款

余额为 43,556.60 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 35.73%；除上

述担保外，公司及控股子（孙）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，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

保事项，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以及因担保而产生损失的情况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董事会认为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履约担保，能够促进其业务发

展，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，符合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

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。 

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，财务风险处于

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，担

保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担保事项，并同意提交公

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履约担保，能够促进其业务

发展，提高其经济效益和盈利能力。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

章程》的规定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。在风险控制上，

被担保公司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，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

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，且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，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，担保不

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七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原料采购提供履约担保事项内容和审核程序

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其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，不会对公司

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，能够促进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，提高其经

济效益和盈利能力。与会监事一致同意上述担保事项，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 

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

 福建天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事  会 

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


